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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不再設立監事會
及

建議修訂本行章程、股東大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則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於2025年11月25日召開會
議，審議並通過（其中包括）關於(i)建議不再設立本行監事會（「監事會」）；(ii)建
議修訂《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章程」）；(iii)建議修訂《徽商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股東大會議事規則」）；及(iv)建議修訂《徽商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建議不再設立監事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並結合本行
實際情況，本行擬不再設立監事會，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行使《公司法》和監管制
度規定的監事會職權；監事會下設各專門委員會同步撤銷；現任監事不再擔任本
行監事；《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議事規則》等監事會相關公司治理文件相
應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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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設立監事會將提交本行股東大會（「股東大會」）審議批准，並且待修訂後的章
程取得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及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核准後方可生效。

建議修訂本行章程

為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根據《公司法》《關於公司治理監管規定與公司法
銜接有關事項的通知》等法律法規、監管要求及本行實際，本行擬對章程進行修
訂。修訂後章程共十九章329條。

同時，董事會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董事會轉授權董事長╱行長及董事長╱
行長轉授權人士，按照監管機構的要求與建議對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章程作調
整和修訂，並在章程獲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核准後向市場監督管理機構及其他相
關政府部門辦理變更登記、備案等事宜。修訂後的章程自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核
准之日起生效。

建議修訂本行股東大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則

為完善本行公司治理，結合建議修訂章程情況，本行擬對股東大會議事規則進行
修訂。修訂後的制度共六章80條，名稱將調整為《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
議事規則》（「股東會議事規則」）。

為完善本行公司治理，優化董事會運行機制，根據《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結合建
議修訂章程和本行實際情況，本行擬對董事會議事規則進行修訂。修訂後的制度
共十一章6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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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董事會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董事會轉授權董事長╱行長及董事長╱
行長轉授權人士按照監管機構、本行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及有關部門的意見或
要求對股東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則作相應修訂。

載有（其中包括）關於建議不再設立監事會及建議修訂章程、股東大會議
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則相關議案的股東大會的通函和會議通告將於適當
時候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網站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本行網
站 www.hsbank.com.cn 刊發。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2025年11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孔慶龍；非執行董事馬淩霄、 
盧浩、王朝暉、左敦禮、Gao Yang（高央）及王文金；獨立非執行董事戴培昆、 
周亞娜、劉志強、殷劍峰、黃愛明及徐佳賓。

*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受限
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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